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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十四屆第三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3月8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地點：台北凱撒大飯店4樓寶島廳(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38號) 

出 席：(應出席45名，實際出席39名) 

陳相國、洪德仁、顏鴻順、黃建仁、陳穆寬(視訊)、黃振國、林誓揚

、張甫軒、陳建宗(視訊)、簡志誠(視訊)、吳順國、侯明志、丁榮哲

、張文瀚、何活發、周廼寬、董文雅、周明河、劉燦宏(視訊)、 

廖慶龍、古有馨(視訊)、張文祥(視訊)、張志華(視訊)、林應然、 

周賢章、林旺枝、吳國治、吳孟憲、張必正、林聖哲(視訊)、吳國榮

、洪弘昌、藍毅生、蔡昌學、魏重耀、謝渙發、潘志勤(視訊)、 

黃啓嘉、吳正雄 

請 假：王照元、李茂盛、王博正、蘇清泉、莫振東、周慶明 

顧 問：林耀東(視訊)、吳坤光、吳運東、李明濱(視訊)、張清田(視訊)、 

王憲勳 

列 席：邱泰源、劉秀雯、王宏育、賴俊良、吳家淦、彭瑞鵬、張孟源、         

邱國華(視訊)、陳朝亮、趙善楷、葉永祥(視訊)、蔡其洪、王俊傑

、洪才力(視訊)、陳晟康(視訊)、蔡梓鑫、陳宏麟(視訊)、江俊逸

(視訊)、謝春福、余忠仁、王正旭、程劭儀、羅倫檭(視訊)、 

張必正暨秘書處 

主席：陳理事長相國 

紀錄：高嘉倫 

壹、 主席致詞 

目前現場及線上參與會議的理事已達法定開會人數，即開始今天的會議，

現場有我們最優雅美麗大方的劉秀雯監事會召集人，還有顏鴻順副理事長、王

正旭委員、臺大余忠仁院長、吳坤光顧問、吳運東顧問、必正秘書長、各位召

委、各位副秘書長及所有在場及線上的常務理監事、醫界前輩，大家午安，大

家好!首先感謝大家來參加第14屆第3次理事會，今日是3月8日女神節，祝我們

現場美麗的女神，包括秀雯監事會召集人、程劭儀召委等女神節快樂!另外，還

有一件喜事宣佈，恭喜陳穆寬常務理事續任彰化基督教醫院總院長。 

感謝全國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幹部一起努力付出，全聯會會務得以推

展順利，幾件事項向各位報告，首先是今年新春期間，在基層與醫院同心協力

及衛福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基層開診家數由去年500多家增加至今年1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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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醫院開診率也達到7成、急診人數減少27%、急診住院率減少42%，這是大家

努力的成果，也創臺灣健保30年以來首次急診不壅塞，是不是給自己一個熱烈

掌聲鼓勵；其次，有關醫院醫師稅賦權益，感謝賴惠員、王正旭及林月琴等三

位立委的全力協調及相關部會的支持，將持續關注進度，期協助醫院穩定留才

，讓急重難罕科的醫師都能留在醫院，以維繫醫院運作的核心力量。 

今天議程相當多，有12個討論議案，相信大家一定能有效率地進行，希望

能於下午5時結束會議，會後，同場地舉辦115年新春聯誼餐敘，敬備許多美酒

佳餚，慰勞大家的辛勞。以上報告，謝謝! 

貳、 洪副理事長德仁致詞 

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鴻順副理事長、正旭委員、吳坤光顧問、吳運東

顧問、還有現場及線上所有先進，大家新年快樂!正如相國理事長及正旭委員剛

剛所言相關醫療政策的優化，感謝相國理事長及各委員會劍及履及因應處理，

其中與各位有其重大影響的就是醫院非適用勞保醫師相關稅率的優惠，經過正

旭委員及賴惠員委員等等的協調幫忙，相信會有好的結果。除此之外，也要感

謝相國理事長及智庫邱泰源召集人，針對醫師公會的健康台灣深耕計劃，將舉

辦三場次的公會交流分享會，相信對公會體系推動這個計劃會有很好的學習經

驗，藉此，再一次感謝相國理事長卓越領導及正旭委員鼎力協助，也祝福您早

日康復。另外，台北市醫師公會今年是百年的里程碑，將舉辦一系列的【百年

風華・傳承永續系列講座】，近期於5月20日邀請侯勝茂院長、6月8日余忠仁院

長演講，歡迎各位踴躍參加。以上報告，謝謝! 

參、 顏副理事長鴻順致詞 

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德仁副理事長、正旭委員、吳坤光顧問、吳運東

顧問、還有現場及線上所有理事長、理監事、同仁們，大家午安，大家好!在賴

總統領導的健康臺灣大前提之下，醫界面臨的挑戰是非常多，因為我們需要照

顧全國2300萬國民疾病及健康需求，在這裡要非常感謝全聯會在相國理事長領

導之下，所有召委、理監事及幹部們齊心協力為醫界權益、人民健康及醫療品

質努力打拼。新的一年，敬祝大家萬馬奔騰，一馬當先，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謝謝! 

肆、 劉監事會召集人秀雯致詞 

理事長、二位副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大家午安，大家好!剛剛12時30分已

召開第14屆第3次的監事會，一些決議事項向各位報告，為精進全聯會財務審核

作業嚴謹度，並提升監事會全體成員共同參與監督審核財務量能，委請所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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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監事及監事們自今(115)年元月起開始輪值審核全聯會財務報表：監事輪值

審核月報表；常務監事輪值審核季報表；監事會召集人複核月報表及季報表、

審核年度決算及財產目錄；其次，依據相關規定擬銷毀保存期限屆滿的帳冊及

盤點清理久堆圖書室不符使用或無保留必要的物品，以優化全聯會的辦公空間

。以上報告，謝謝。 

伍、 工作報告 

一、 確認114年11月23日第14屆第2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二、 114年11月23日第14屆第2次理事會決議案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三、 會務工作報告。 

決定：洽悉。 

四、 各項會議結論報告。 

決定：洽悉。 

陸、 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審查本會114年10-12月份經費收支。(提案人：陳理事長相國) 

決議：通過。 

二、案由：建請同意增加提列114年度會務發展準備基金3,331,181元暨114年度

基金專戶產生之會務發展準備基金利息2,974,906及退撫準備基金

利息661,064元及台日災害救助基金利息272,823元，併分別提列至

會務發展準備基金、退撫準備基金及台日災害救助基金案。(提案人

：陳理事長相國)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為辦理本會老舊電腦及事務設備全面汰換後之財產報廢事宜，提

請審議。(提案人：陳理事長相國) 

決議：通過報廢財產清冊(如附件一)，合計原值新臺幣 891,210 元，並

依規定辦理財產減帳作業。 

四、案由：有關本會歷年保存期限屆滿帳冊辦理銷毀案。(提案人：陳理事長

相國) 

決議：通過依「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31 條，辦理 114 年帳冊憑證

銷毀清冊(如附件二)，並製作銷毀紀錄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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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由：請審議本會會務人員蔡培茵提請離職案。(提案人：陳理事長相國

) 

決議：通過蔡員離職，並依「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報送主管機關備查。 

六、案由：請審議本會「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平面類、新媒體類、廣電類施

行辦法(草案)」、「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徵文活動辦法(草案)」案

。(提案單位：公共關係事務委員會) 

決議：通過「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平面類、新媒體類、廣電類施行辦法」

及「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徵文活動辦法」(如附件三)。 

七、案由：請審議本會辦理「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預估經費案。(提案單位

：公共關係事務委員會) 

決議：通過「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預估經費新臺幣 113萬 5,400元整。 

八、案由：請研議修正本會「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辦法」案

。(提案單位：會員福祉委員會) 

決議：通過修正「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辦法」第三條及

第九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通過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獎項名額： 

1.台灣醫療典範獎：基層醫師

及醫院服務醫師共 15名至 20

名，並依基層醫師與醫院服務

醫師當年度 6月底人數比例分

配名額。基層醫師及醫院服務

醫師入選名額未達比例分配名

額時得流用。 

2.台灣醫療貢獻獎：經台灣醫

療典範獎初審通過但未獲獎之

候選人，頒發「台灣醫療貢獻

獎」，曾獲本獎項者不再重複頒

發同獎項，且 3年內不得再參

選台灣醫療典範獎。 

3.以上獎項，若候選人資格未

達標準或貢獻度不夠深入時，

名額得從缺。 

4.曾榮獲本會台灣醫療典範

獎、厚生會醫療奉獻獎等任一

獎項者，不得再參選本活動。 

三、獎項名額： 

1.台灣醫療典範獎：基層醫師

及醫院服務醫師共 15名至 20

名，並依基層醫師與醫院服務

醫師當年度 6月底人數比例分

配名額。基層醫師及醫院服務

醫師入選名額未達比例分配名

額時得流用。 

2.台灣醫療貢獻獎：經台灣醫

療典範獎初審通過但未獲獎之

候選人，頒發「台灣醫療貢獻

獎」，曾獲本獎項者不再重複頒

發同獎項，且 3年內不得再參

選台灣醫療典範獎。 

3.以上獎項，若候選人資格未

達標準或貢獻度不夠深入時，

名額得從缺。 

增、刪部

分條文內

容。 

九、審查委員： 

初審--由會員福祉委員會召集

九、審查委員： 

初審--由會員福祉委員會召集

增加初審

委員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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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

召集委員共同擔任召集人，會

員福祉委員會委員及醫學倫理

暨紀律委員會委員共同擔任初

審工作。初審委員因故未能親

自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委員代理；但每一委員以代理

一人為限；複審--由本會理事

長擔任召集人，並由理事長指

派本會現任理監事及各委員會

正、副召集委員 3-5名擔任副

召集人，及遴聘 4-6名公正人

士共同成立專責委員會(其中基

層委員占 3-4名)，擔任複審工

作。候選人及推薦人（除縣市

公會理事長除外）應依迴避原

則禁止違法拉票及拜票行為且

不得擔任該組審查委員。 

委員及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

召集委員共同擔任召集人，會

員福祉委員會委員及醫學倫理

暨紀律委員會委員共同擔任初

審工作；複審--由本會理事長

擔任召集人，並由理事長指派

本會現任理監事及各委員會

正、副召集委員 3-5名擔任副

召集人，及遴聘 4-6名公正人

士共同成立專責委員會(其中基

層委員占 3-4名)，擔任複審工

作。候選人及推薦人（除縣市

公會理事長除外）應依迴避原

則禁止違法拉票及拜票行為且

不得擔任該組審查委員。 

未能出席

時得以委

託出席評

選之相關

規範內

容。 

九、案由：請研議撤銷本會110年度「台灣醫療典範獎」得獎者林鴻醫師資格案

。(提案人：陳理事長相國) 

決議：通過依「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辦法」第 10 條規

定，啟動審議撤銷程序並建議予當事人陳述機會。 

十、案由：請研議每年度各縣市醫師公會承辦之全國醫師盃羽球、桌球、網球

、高爾夫球等四類球賽，應視參與會員人數調整補助金額案。(提案

單位：會員福祉委員會) 

決議：通過修正本會「各縣市醫師公會申請承辦康樂活動補助辦法」第 5

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通過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5 條 

本會補助全國醫師盃高爾夫

球、桌球、網球、羽球等 4項

球類比賽申請承辦單位活動費

用，當次活動應至少有十縣市

醫師公會報名參加；參與選手

人數 300人(含)以下者，補助

新台幣 50萬元；每增加 1人，

補助 1000元，最高補助上限為

新台幣 80萬元整。其它全國性

康樂活動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

幣 3萬元整。 

第 5 條 

本會補助全國醫師盃高爾夫

球、桌球、網球、羽球等 4項

球類比賽申請承辦單位活動費

用，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50

萬元整(惟當次活動應至少有十

縣市醫師公會報名參加)。其它

全國性康樂活動最高補助上限

為新台幣 3萬元整。 

修正部分

條文內

容。 

十一、案由：請研議修正本會「學術委員會組織簡則」案。(提案單位：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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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決議：通過修正本會「學術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三條第三項條文，修正對

照表如下： 
通過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二

十七人，由全聯會理事長就

學者專家暨全聯會理監事、

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全聯

會會員代表中遴聘之。置召

集委員及副召集委員若干

人，由全聯會理事長指派之。 

前項委員人數得於所有委員

會總額人數範圍內，因應任

務需求調配。 

本委員會為辦理醫師繼續教

育課程積分審查認定及採認

工作，得由各專科醫學會或

醫學中心推薦人選中聘請至

少十五人組成專家審查小

組。 

本委員會委員為不佔專家審

查小組員額之當然成員。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二

十七人，由全聯會理事長就

學者專家暨全聯會理監事、

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全聯

會會員代表中遴聘之。置召

集委員及副召集委員若干

人，由全聯會理事長指派之。 

前項委員人數得於所有委員

會總額人數範圍內，因應任

務需求調配。 

本委員會為辦理醫師繼續教

育課程積分審查認定及採認

工作，得由各專科醫學會或

醫學中心推薦人選中聘請十

五至三十五人組成專家審查

小組。 

本委員會委員為不佔專家審

查小組員額之當然成員。 

修正本條第

三項有關專

家審查小組

人數上限規

定。 

十二、案由：請研議建請主管機關修正《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案

。(提案單位：學術委員會) 

決議：通過建請主管機關修正「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 13

條條文，建議修正對照表如下： 
通過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3條 

醫事人員執業，應接受下列

課程之繼續教育：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相關法規。 

醫事人員每六年應完成前項

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如

下： 

一、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

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

射士、牙體技術生及驗

第 13條 

醫事人員執業，應接受下列

課程之繼續教育：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相關法規。 

醫事人員每六年應完成前項

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如

下： 

一、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

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

射士、牙體技術生及驗

增列本條第

四項，有關

醫事人員繼

續教育積分

得與性質相

近之長照繼

續教育積分

相互採認之

規定。 

6



— 7 — 

 
 

通過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光生： 

（一）達七十二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

續教育課程之積分

數，合計至少七點，

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

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超過十四點者，以十

四點計。 

二、前款以外之醫事人員： 

（一）達一百二十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

續教育課程之積分

數，合計至少十二

點，其中應包括感染

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

程；超過二十四點

者，以二十四點計。 

兼具醫師、中醫師、牙醫師多

重醫師資格者變更資格申請

執業登記時，對於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

積分，應予採認；對於第一項

第一款性質相近之專業課程

積分，得相互認定。 

醫事人員依長照人員法規接

受繼續教育，該繼續教育之

課程性質與前二項課程相近

者，其積分得相互採認。 

光生： 

（一）達七十二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

續教育課程之積分

數，合計至少七點，

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

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超過十四點者，以十

四點計。 

二、前款以外之醫事人員： 

（一）達一百二十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

續教育課程之積分

數，合計至少十二

點，其中應包括感染

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

程；超過二十四點

者，以二十四點計。 

兼具醫師、中醫師、牙醫師多

重醫師資格者變更資格申請

執業登記時，對於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

積分，應予採認；對於第一項

第一款性質相近之專業課程

積分，得相互認定。 

柒、 臨時動議 

一、案由：建請全聯會研議如何以適當方式揭露國會對於影響醫界之重大修正

法案相關資訊，以供會員瞭解。(提案人：周理事賢章) 

決議：通過成立專案小組進行研議；亦可邀請外部團體(如：公民監督國

會聯盟)分享經驗。 

捌、 散會：下午5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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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帳冊憑證銷毀清冊

序號 文件類別 文件名稱 所屬年度 保存年限 可銷毀年度 冊數/箱數 存放位置

1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1 10 91 12冊 影印室 068-1

2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2 10 92 12冊 影印室 068-1

3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3 10 93 12冊 影印室 068-1

4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4 10 94 12冊 影印室 068-2

5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5 10 95 12冊 影印室 068-2

6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6 10 96 12冊 影印室 068-2

7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7 10 97 12冊 影印室 068-3

8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8 10 98 12冊 影印室 068-3

9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89 10 99 12冊 第一組後方060-3

10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0 10 100 12冊 第一組後方060-3

11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1 10 101 12冊 第一組後方050-3

12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2 10 102 12冊 入口第4櫃下方869-1

13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3 10 103 12冊

入口第3櫃下方391-2

入口第2櫃上方718-1

14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4 10 104 12冊 入口第2櫃上方718-1

15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5 10 105 13冊 入口第3櫃下方391-2

16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6 10 106 13冊 入口第2櫃上方718-2

17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7 10 107 13冊 入口第3櫃上方105-2及105-3

18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8 10 108 14冊 入口第3櫃上方105-1及105-2

19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99 10 109 13冊 入口第2櫃下方897-1及897-2

20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100 10 110 13冊

第一組後方060-2

第一組後方050-2

21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101 10 111 19冊

影印室091-1

影印室099-1

22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102 10 112 27冊

影印室203-1及203-2

監事長室後儲藏室

23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103 10 113 29冊 監事長室後儲藏室

24 會計憑證 傳票及附件 104 10 114 27冊 監事長室後儲藏室

25 收支資料 分類帳 81-87 10 97 14冊 第一組後方060-3

26 收支資料 分類帳 88-94 10 104 18冊 入口第2櫃上方718-1

27 收支資料 分類帳 95 10 104 3冊 入口第2櫃上方718-3

28
收支資料 分類帳

96 10 104 3冊

入口第2櫃上方718-3

入口第2櫃下方897-1

29 收支資料 分類帳 97-98 10 104 4冊 入口第2櫃上方105-1

30 收支資料 分類帳 99 10 109 2冊 入口第2櫃下方897-1

31 收支資料 分類帳 100 10 110 2冊 第一組後方050-2

32 收支資料 分類帳 101 10 111 2冊 影印室203-1

33 收支資料 分類帳 102 10 112 2冊 影印室099-1

34 收支資料 日記帳 81-87 10 97 7冊 影印室068-3

35 收支資料 日記帳 88-92 10 102 5冊 入口第2櫃下方897-1

36 收支資料 日記帳 93 10 103 1冊 入口第2櫃上方718-1

37 收支資料 日記帳 94 10 106 1冊 入口第2櫃下方897-1

38 收支資料 日記帳 95-96 10 106 1冊 入口第2櫃上方718-3

39 收支資料 日記帳 97 10 107 1冊 入口第2櫃上方105-1

40 收支資料 日記帳 98 10 108 1冊 入口第2櫃上方105-2

41 收支資料 日記帳 99 10 109 1冊 入口第2櫃下方897-1

42 收支資料 日記帳 100 10 110 1冊 第一組後方050-2

43 收支資料 日記帳 101 10 111 1冊 影印室203-1

44 收支資料 日記帳 102 10 112 1冊 影印室099-1

45 出席費 出席費申請單 104年以前 10 114 4箱 檔案室

46 收支資料 收款收據 104年以前 10 114 數箱

47 收支資料 年度扣繳憑單存根 104年以前 10 114 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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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平面類、新媒體類、廣電類施行辦法 

115年 3月 8日第 14屆第 3次理事會通過 

壹、 活動宗旨： 

為提升臺灣醫師與醫療形象，鼓勵國內新聞與醫療從業人員重視醫藥

新聞、報導、文學等各式創作，對醫藥議題詳實報導、發表議論，透

過優質醫藥新聞與醫療評論，有效發揮影響力，改善醫療環境、促進

醫病關係，塑造臺灣醫療優質形象，特設置「臺灣醫療報導獎」。 

貳、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參、 獎勵對象： 

凡以本國語文發表、刊登及播出於國內報紙、雜誌、網路媒體或廣播

電視節目中之新聞報導與醫療評論，優質呈現醫藥議題，提升臺灣醫

師與醫療形象，對醫療環境與醫病關係有貢獻之作品。 

肆、 參賽資格類別： 

須為本國語文新聞報導或本國語文醫療評論作品的作者始符合參賽

資格。每一作品僅限參賽一次。 

一、 平面類—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自然人)。 

二、 新媒體類—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自然人)。若為專業新聞人

員，須為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之報社、雜誌社或廣播、電視事

業機構、專業新聞網站或數位平台專屬頻道之新聞從業人員、撰

寫新聞報導之自由投稿人。 

三、廣電類—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自然人)之專業新聞人員，即

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設立之報社、雜誌社或廣播、電視事業機構或

專業新聞網站之新聞從業人員、撰寫新聞報導之自由投稿人。 

10



-2- 

伍、徵獎時程 

一、 徵件範圍： 

以 114年 7月 1日至 115年 6月 30日首次發表、刊播之作品為

限，若為系列作品，須至少有三分之二符合參賽日期規定。曾參

加臺灣醫療報導獎之作品，不符參賽資格。 

二、 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15年 7月 15日。 

三、 頒獎日期： 

每年醫師節大會中公開頒獎，115年度頒獎日期：115年 11月 7

日(六)。 

陸、 獎項內容： 

一、 平面類：特優 1名、優勝 2名、佳作 3名。 

二、 新媒體類：特優 1名、優勝 2名、佳作 3名。 

三、廣電類：特優 1名、優勝 2名、佳作 3名。 

柒、 作品規格 

一、 平面類： 

1. 以中文發表於新聞媒體之醫療專題報導或評論作品；內容以文

字、圖片或圖表為主，刊載平台不拘於紙本，舉凡報刊、雜誌、

與不含影音與動畫之網頁均可。 

2. 紙本參賽作品一式十份，一份須為原件，若為報類，請以 A4紙

張剪貼，依序彙整成冊；刊於網站平台者，請附連結網址，主

題說明表不超過一千字為佳。 

二、 新媒體類： 

1. 中文作品須以多媒體（文字+影音及互動等）形式呈現，若為報

類及紙本作品置於網站者則屬平面類。 

2. 以單一主題或系列主題為主，發表於 YouTube、社群網路(如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Podcast等)或其他新媒體平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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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題報導或評論作品(不含攝影作品)。亦或以多媒體（文字、

影音及互動等）形式呈現之作品亦屬此類。 

3. 請附上連結網址，格式為MP4，時間長度以 5-10分鐘為佳，若

屬系列作品，總時間長度不得超過 1 小時，主題說明表字數不

超過一千字為佳。 

三、 廣電類： 

1. 以中文專題或事件之新聞報導，參賽作品需為刪除廣告後，在

廣電頻道播出之內容，請附上影片連結網址，檔案規格為MP4；

若屬廣播作品者，請附上連結網址(格式規格：MP4 檔案)，並

請提供文字稿 10份，若以其他語言播出，須附中文內容。時間

長度不得超過 2小時。 

2.主題說明表不超過一千字為佳。 

捌、 獎勵方式 

一、 平面類： 

特優作品頒予新臺幣伍萬元、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 

優勝作品頒予新臺幣參萬元，獎狀乙紙。 

佳作作品頒予新臺幣壹萬元，獎狀乙紙。 

二、 新媒體類： 

特優作品頒予新臺幣伍萬元、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 

優勝作品頒予新臺幣參萬元，獎狀乙紙。 

佳作作品頒予新臺幣壹萬元，獎狀乙紙。 

三、 廣電類： 

特優作品頒予新臺幣壹拾萬元、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 

優勝作品頒予新臺幣伍萬元，獎狀乙紙。 

佳作作品頒予新臺幣壹萬元，獎狀乙紙。 

四、 得獎作品「特優」之獎座明列「獎項」、「發表媒體」、「作品名稱」、

「得獎者代表人」；餘得獎作品之獎狀明列「獎項」、「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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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代表人」及「共同參賽人」。 

五、 全體得獎者，須提供約 200 字之作品簡介。「廣電類」得獎者，

除提供作品簡介外，尚須提供剪輯得獎作品，特優 5分鐘、優勝

3分鐘、佳作 2分鐘之影片，俾利頒獎典禮時及刊登本會官網「臺

灣醫療報導獎專區」使用。 

六、 頒獎典禮後，本會將提供所有獎項得獎作品之獎狀電子檔予得獎

者。 

七、本獎項依評審委員審查結果給獎，每位參賽者得獎作品擇一獲獎。

若評審結果未得具給獎標準之作品，該獎項得以「從缺」處理之。 

玖、 評審辦法 

一、評審委員 5-9人，包括社會公正人士、專業媒體人員及本會代表。

由本會理事長遴選後邀請擔任。 

二、評審作業：評審委員初審後產生入圍名單，再經複審會議選出獲

獎作品，送請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認可。 

三、評審委員擔任本獎評審委員期間，均不得參選。評審過程，評審

委員如遇自身參與編輯或出版之作品，應全程迴避該作品之討論

與評審過程，以示公允。 

四、評分標準與方式由評審委員訂定之。 

拾、 報名方式 

一、本活動併採推薦報名與自行報名兩種方式如下： 

1. 推薦報名： 

各縣市醫師公會及醫師會員均可具名推薦，請自行至本會網站

(http://www.tma.tw/)填寫並列印推薦表單，寄至 106台北市安和

路一段 29號 9樓，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收，並於信封

標註推薦獎項名稱，以利本會邀請被推薦人參賽。 

2. 自行報名： 

有意參賽者自行至本會網站(http://www.tma.tw/)填寫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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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送出，系統將自動匯出「報名表」、「主題說明表」與「著作

權讓與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敬請列印出並於指定欄位簽名後，

於 115 年 7 月 15 日前掛號郵寄書面資料至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106台北市安和路一段 29號 9樓)，並於信封註明

參賽類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郵寄書面資料內容包括： 

・已簽署完成的【報名表】正本 1份 

・已簽署完成的【主題說明表】正本 1份 

・已簽署完成的【著作權讓與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正本 1份 

・書面參賽作品 10份(若屬紙本參賽作品須附上) 

二、每位參賽者至多報名 2件作品。 

詳細報名方式與流程，將公告中華民國醫師公會網站

(www.tma.tw)與當期台灣醫界雜誌，請參賽者自行留意。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入圍及獲獎之作品，倘有侵害他人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法令

情事，且經查證屬實者，本會得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收回

其已領得之獎座及獎金。 

二、每份作品只限報名所屬類別單一獎項，不得重複報名；參賽作品

及所附資料恕不退還，請自行留稿。若競賽過程中評審對作品有

疑義，參加單位應提出證明釋疑(如電視節目實際播出之側錄帶)。 

三、報名作品主題、內容重複性高，惟呈現方式不同，僅可擇一參賽

類別進行報名。 

四、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或團體應授權本會就該得獎作品做無償非商業

性使用與永久典藏。得獎者並應配合本會所舉辦之相關推廣活動。 

五、所得獎金依稅法及二代健保相關法令處理。 

六、就本辦法之名詞或定義有爭執時，以主辦單位之解釋權為準。 

壹拾貳、 推廣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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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視需要於預算內規畫辦理相關推廣宣傳活動。 

壹拾參、 本辦法經全聯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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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5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徵文活動辦法 

115年 3月 8日第 14屆第 3次理事會通過 

一、 活動宗旨 

針對當前醫療現況，鼓勵以評論或故事形式之文學創作，邀請大家一同改

善醫療環境，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二、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三、 參加對象 

一般社會大眾，不分年齡及國籍，惟須以中文創作。 

四、 報名與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15年 7月 15日止受理報名(以郵戳為憑)。 

五、 徵文主題 

台灣醫療環境現階段正處於重大變遷的關鍵時刻，面對新時代、新環境的衝

擊，醫師在守護民眾健康的志業中，面臨各種不同層面的挑戰。為建立良好

醫病關係，維護醫療尊嚴，在此，邀情您就「醫療投資與健康促進、健康台

灣及健康台灣深耕計畫、癌症治療、智慧醫療與精準醫療、良善的醫病關係:

一則溫馨感人的醫療救治事蹟、少子化及高齡孕婦關懷、銀髮健康照護、病

人自主權利法、長照、醫療平權及價值、其他」等醫療相關主題，分享相關

經驗與故事，讓民眾能多加了解醫療實務情形，讓醫師回歸專業，專心提供

醫療服務、民眾安心就醫、家屬放心。 

六、 作品規格 

1. 題目自訂，文章形式不拘。 

2. 字數在 1,200字為佳（全形繁體中文字，含標點符號）。 

3. 線上填寫報名資料時，請勾選投稿主題後，直接將作品繕打於報名系統「文

章內容」即可，報名完成後，系統將自動匯出「報名表、參賽作品表及著

作權讓與及著作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七、 報名與收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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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於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網站(http://www.tma.tw/)填寫報名資料

後送出，系統將自動匯出「報名表」、「參賽作品表」與「著作權讓與及著

作權授權同意書」。 

2. 敬請列印出上述表格，並於指定欄位簽名後，於 115 年 7 月 15 日前掛號

郵寄書面資料至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6 台北市安和路一段 29

號 9樓)，並於信封註明徵文活動參賽作品。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郵寄書面資料內容包括： 

・已簽署完成的【報名表】正本 1份 

・已簽署完成的【參賽作品表】1份 

・已簽署完成的【著作權讓與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正本 1份 

八、 獎勵方式 

1. 經評選之優良作品，頒發獎金、獎狀乙紙及電子檔獎狀予得獎者。 

(1) 特優 1名，頒發獎金參萬元及正本獎狀乙紙。 

(2) 優勝 2名，頒發獎金壹萬元及正本獎狀乙紙。 

(3) 佳作 5名，頒發獎金伍仟元及正本獎狀乙紙。 

2. 本獎項依評審審查結果給獎，若評審結果未得具給獎標準之作品，該獎項

得以「從缺」處理之。 

九、 評審辦法 

1. 由本會公共關係事務委員會委員擔任評審，經初審及複審會議選出佳作、

優勝及特優作品，送請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通過認可。 

2. 評分標準與方式由評審委員訂定之。 

十、 得獎名單公布 

得獎名單將公佈於本會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並以正式公文通知得獎人，

訂於 115年 11月 7日(六)醫師節慶祝大會中公開頒獎。 

十一、 注意事項 

1. 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形式的平面和網路媒體全部或局部發表，包括個人部

落格、臉書，嚴禁抄襲及代筆，一經發現，取消得獎資格。 

2. 可以筆名發表，惟倘有侵害他人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法令之行為，需

自負一切法律責任。經查證屬實者，本會得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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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其已領得之獎座及獎金。 

3. 參賽作品不符格式規定，視同棄權，亦不退件。 

4. 參加作品無論得獎與否，一律不予退件。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天災、意

外等事故所造成損失，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5. 評選成績公布後，入選得獎作品作者應就其投稿圖片、文字、肖像權無償

授權本會作為業務推動之使用，著作財產權屬本會所有，擁有發表、轉載、

文章修飾等權利，並可將該作品配合編輯刪改潤飾。 

6. 就本辦法之名詞或定義有爭執時，以主辦單位之解釋權為準。 

十二、 本辦法經全聯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聯絡資訊 

地址：106台北市安和路一段 29號 9樓 

電話：02-2752-7286分機 123陳小姐 

Email：ili.chen@mail.tm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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